
潜江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

关于重新组建潜江市综合评标专家库的

公告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程序 ， 整合全市综合

评标专家资源 ， 完善市综合评标专家库建设 ， 加强项目评标管理，

提高项目招标投标质量 ， 确保项 目 高质量落实、落地 ， 根据《公

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》、 《湖北省评标（评审）专

家及专家库管理办法》的要求 ， 现决定重新组建市综合评标专家

库并向社会全面公开征集综合评标专家 ，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：

千牛 ：

一、申请评标专家的条件

（一）申请进入市综合评标专家库的评标专家应符合以下条

1. 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三年并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 ；

2. 熟悉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 ；

3. 具备电子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 ；

4. 能够认真 、 公正 、 诚实、廉洁地履行职责 ；

5 . 年龄一般在 65 周岁以下 ， 身体健康， 能够承担评标工作 ；

6. 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。

（ 二 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得进入市综合坪标专家库：



1.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；

2.因招标投标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， 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受到行

政处罚、纪律处分的 ；

3.被取消评标专家资格的 ；

4.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；

5 .综合监管机构、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及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

行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 ；

6 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二、评标专业设置

专家评标专业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委印发的《公共

资源交易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》 （发改法规（ 2018 ) 3 1 6 号）

的专业分类标准进行设置。申请人应根据自己从事或擅长的专

业，在分类标准中选择三级类别相应的专业代码进行申报。每个

专家可以申报的专业数不超过 5 个。申请人申报的专业应结合自

身专长和工作实际 ， 不得申报与本人从事工作不相关的专业。

三、 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材料 （需要核对原件时申请人应当及

时提供，核对后将当场退还）

（一〉填写完整并经申请人单位盖章的《潜江市综合评标专

家库评标专家申请表》 （见附件） 1 份、 《湖北省评标专家事前

信用承诺书》 （见附件） 1 份。

（ 二〉申请人近期一寸免冠证件彩照 3 张。



份。

（三）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。

（四）申请人学历证书复印件 1 份。

（五）申请人职称证书复印件 l 份。

（六）申请人相关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l 份。

（七）申请人证明具备所申报评标专业能力的相关材料 l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专家征集截止时间 ： 2021 年 6 月 10 日 。

（二〉申报地点：申请人需按要求真实完整填写《潜江市综

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申请表》并经单位审核盖章后，与相关材

料报送至潜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科（地址：潜江市章华南

路 99 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）。联系人：韩琦，电话 ：

6299859，邮箱： 77686359@qq. com 

（三）公开征集评标专家是为完善评标专家库建设和规范评

标专家管理，提高评标工作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，请各单位高度

重视此项工作，加强宣传，积极发动本单位、本行业符合条件的

专家申报入库。严禁以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骗取评标专家资

格。



附件 1:

潜江市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申报表
姓 名 性 别 工作单位社

会信用代码

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

毕业院校 专 业

最高学历 学 位

工作吧｛立 职 务

从事专业 从事专业时间

最高职称 i注目职称评定时间 最高职称证书编号

主册执业资格 执业资格取得时间 执业资格证书编号

办公电语 移动电话

住宅电话 电子111~箱

通汛地址 邮政编码

主要学习与工作经历 ：

起止时间 工作／学习单位 从事／学习专业 职务、职称 所承担工作内容

序号 申报专业 专业代码

2 

3 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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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

湖北省评标专家事前信用承诺书

为维护公平、 公正 、 科学、择优的评标（评审）原则，树立

评标专家诚实守信的形象， 本人作出以下承诺 ：

（一〉所提交的本人信息及专家申报材料 ， 均合法、真实、

准确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、 修改、虚假成分， 并对所提供资料的

真实性负责；

（二〉严格按照国家和湖北省关于招标投标的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、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 客观公正地履行评标专家职责 ， 遵

守评标（评审）工作纪律 ， 维护评标（评审）秩序 ；

（三〉当本人的工作单位、职称和通讯方式等信息发生变化

时，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专家库建设管理部门 ；

（四〉当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 ， 或是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近

亲属，或作为行政监督部门工作人员负责监督所评标（评审）项

目时，本人主动依法依规进行回避 ；

（五）不得有私下接触投标人，收受投标人、潜在投标人或

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， 透露对评审和比较、中

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 ， 擅离职守， 不按规定评标，应当回避而不

回避，以及其他不客观、不公正履行职务等行为。



（六〉按时参加评标（评审）工作，依法依规独立评审 ， 提

出评审意见，不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干预，对所提出的评标（评

审）意见承担个人责任；

（七〉对评标（评审）过程中的违法、违规或不正当行为，

及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监管机构举报；协助、配合有关

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监管机构的监督、检查和调查取证 ；

（八）自愿接受招标投标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行政监督

部门的依法检查；对本人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接受招标投标综

合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（处

理），并依法承担责任。

本人专此郑重承诺。

评标专家本人签名 ：

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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